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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学问，法学是博大精深的，然而，法学又应该是通俗易懂的，因为他只有掌握在百姓的手中
才能发挥作用。
正如茶之虽为寻常百姓之饮品，却仍为斯文雅士所重爱。
因此，法学应该走出超凡脱俗的“象牙塔”，步入寻常百姓家。
在法学著述中，“阳春白雪”当然不可缺少，但“下里巴人”亦是不可或缺。
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谈老百姓关注的问题，讲老百姓生活中的法理。
这就是《法学家茶座》的追求。
本书是《法学家茶座》第2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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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是笔者在调研时无意间听来的一个故事：甲杀人后潜逃，当地侦查机关苦寻未果，发出悬赏通告，
承诺重奖提供有效线索者。
一个月后，潜逃至沿海打工的甲辗转打听到幼子重病，急需大笔医药费。
但此时的甲囊中羞涩，情急之下，匿名拨打了通告中提供的联系电话，特别询问是否任何人找到作案
人都能得到赏金。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甲于次日返家看望儿子，随后投案，要求侦查机关支付赏金。
甲的投案，让侦查人员欣喜若狂，但其赏金要求，则被断然拒绝。
“犯罪”还敢要赏金，这恐怕是天底下最胆大、最天真的“罪犯”之一了，我甚至可以想见侦查人员
在听到这个请求时略带尴尬的嘲笑。
犯罪是要受到处罚的，怎么还能领取赏金呢？
看似不言自明的“真理”，在理论上本应是个严肃的话题。
因为，近些年来屡建奇功的刑事悬赏并非一项制度完善的措施，作为其主要法源基础的《公安机关办
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57条只规定了侦查机关发布悬赏通告的目的和基本程序，即“为发布重大犯
罪线索，追缴涉案财物、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必要时，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发
布悬赏通告。
悬赏通告应当写明悬赏对象的基本情况及赏金的具体数额”。
也就是说，到底谁可以领取侦查机关设下的悬赏，法律并没有作出回答。
立法的阙如，导致理论上对这些基本问题争论不休。
有意思的是，在热烈的探讨中，犯罪嫌疑人本人可否领取赏金的问题，却被集体回避了。
不过，正如我们认为公众有举报犯罪的义务，但却不能强求公众举报（窝藏、包庇的情形除外）一样
，嫌疑人的主动投案不能算是一种真正的法律义务。
因此，考虑犯罪嫌疑人的赏金问题，必须跳出传统思维的束缚。
事实上，向嫌疑人支付悬赏通告中承诺的赏金，不但符合刑事悬赏的目的，也有助于维护侦查机关的
公信力，有利于扩大刑事悬赏的正面激励效应。
首先，嫌疑人主动投案，与其他知情人提供线索一样，均符合刑事悬赏措施的目的。
合目的性是侦查措施适用的重要原则。
对部分案件适用刑事悬赏，有着侦查成本和侦查效率的双重考量，即侦查机关希望用尽可能小的代价
，尽可能快地获取线索和证据，捕获犯罪嫌疑人。
显然，嫌疑人主动投案，比经由第三人提供线索而破案更能实现刑事悬赏的目的，因为再多人提供线
索，都不及案件亲历者的主动投案更直接、更生动和更有价值。
况且，悬赏通告有时会招致大量无用甚至虚假的线索涌入侦查机关，使侦查机关不得不浪费大量人力
进行核实，嫌疑人本人的主动投案能使侦查机关少做很多无用功，在这个意义上，侦查机关即便向犯
罪嫌疑人付出赏金成本，也是非常经济的。
其次，侦查机关对悬赏通告相对人的唯一选择条件是“知情”，凡知情且愿意提供信息者，均应得到
侦查机关的平等对待。
侦查机关发出悬赏通告时很难精确定位知情人范围，否则完全可以通过对知情人的询问或采取其他侦
查措施获取嫌疑人信息。
更何况，知情人群体本身也是不固定的，它会随着案情的发散或者嫌疑人逃亡过程中不断接触新的人
群而发生变化，这都在客观上决定了刑事悬赏相对人的范围不应当也不可能特定化。
所以，对侦查机关而言，所有悬赏通告的受众，都是潜在的信息提供者。
正因为如此，侦查机关在考虑悬赏通告的发布范围，特别是越来越多地采用网络媒介发布悬赏通告时
，往往只考虑地域因素，而极少区分性别、民族、职业等社会因素，不会说在同一地区，对某类人发
悬赏通告，而对其他人则不发布。
既然是不特定受众，那么刑事悬赏对有价值线索或信息来源的期许，就不应当把嫌疑人排除在外。
而且，其他案件的知情人有理由怀疑侦查机关对他们也会寻求各种理由避免支付赏金，这对侦查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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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悬赏行为是一种负激励。
相反，如果连嫌疑人本人自动投案都能获取赏金，那么其他案件的知情人则更无需担心侦查机关在获
取信息后反悔，这可以形成良好的正激励效应。
否认这一点，刑事悬赏的意义很可能会被局限在带有一定欺骗性的侦查谋略层面，而忽视了悬赏的真
正目的以及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当然，主张刑事悬赏是私法行为的学者认为，悬赏通告是侦查机关向不特定公众发出的要约，知情人
根据要约要求向侦查机关提供信息，就是一种承诺行为。
如果持这种认识，则问题将更简单，嫌疑人作出承诺，自动投案的，自然可以根据要约内容得到赏金
。
再次，向嫌疑人支付赏金，与刑法上的自首制度并不冲突。
嫌疑人主动投案且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构成自首，依照刑法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据此，似乎可以认为，如果嫌疑人自首而且法院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向其支付赏金属于“过度奖
励”或“重复奖励”。
不过，悬赏和从轻或减轻处罚是不同机关不同性质的行为，前者是侦查行为，由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
适用，而后者是审判行为，由法院在审判阶段适用。
悬赏在前，侦查机关支付赏金时无法预期法院是否会从轻或减轻处罚，刑法这一规定并不足以构成侦
查机关支付赏金的阻却性事由。
而且，即便法院的行为能够预期，支付赏金也不能被认为是“过度奖励”，否则无法区别对待自首行
为与单纯的主动投案行为，而前者当然应该获得比后者更高的法律评价。
对此，国外已有向主动投案的嫌疑人既支付赏金又从轻处罚的实例。
新浪等网络媒体曾转载过英国《星期日明星报》2006年的一篇相关报道。
一伙匪徒抢劫了英格兰银行金库5300万英镑。
案发不久，其中一名参与劫案的嫌疑人发现警方、银行和保险公司为征求劫案线索打出的赏金竟然高
达200万英镑，于是决定，与其面对英国警方天罗地网式的追捕，不如选择投案自首并举报同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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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今日之中国正面临着前无古人的法治建设的关键时期，法学家的境遇也今非昔比，如果当下的中国法
学者仍沉迷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愉情结，显然有过多怀旧和复古的情调，更
有失法学大家的风范。
法学可以成为显学，但不应成为玄学！
　　王世涛：法学家与法律家学者写文章如同母鸡下蛋，都需要一个孕育的过程。
逼着鸡下蛋，结果要么是下不合格的“软蛋”，要么是借鸡下蛋，要么是偷别人的蛋，要么是用蛋皮
冒充蛋　　郭云忠：“旧稿重投”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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